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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BA_8E2006_c24_19267.htm 赣人字[2005]197号 各设区市人事

局、公安局： 根据省委组织部、省人事厅《关于2006年度考

试录用公务员的通知》（赣人发[2005]19号）精神，为做

好2006年度公安机关考录人民警察工作，按照人事部、公安

部《关于地方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实行省级统一招考的意

见》、《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录用办法》和《江西省国家公务

员录用规定》，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录原则和方

法 公安机关考录人民警察工作，坚持“公开、平等、竞争、

择优”的原则，采取考试考核相结合的方法，由省人事厅、

省公安厅统一部署。各设区市人事局、公安局按规定负责具

体有关工作的组织实施。 二、考录对象和条件 （一）考录对

象 1、国家计划内统一招收的全日制普通高校专科以上毕业

生。2006年应届毕业生可按毕业时的学历报考。 2、国家计划

内统一招收的我省全日制普通公安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且

现学历为大学专科以上。 3、截止2002年9月30日前，我省公

安机关在编在岗未评授警衔人员。 在职民警和已确定拟录用

为人民警察的人员，不得报考。 （二）考录条件 除应具备《

人民警察法》、《人民警察录用办法》和公务员录用规定的

基本条件外，还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1、年龄、学历条件：

公安机关在编在岗未评授警衔人员年龄在35周岁以下（1969

年11月21日以后出生），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具有硕士

研究生学历的考生，年龄在30周岁以下（1974年11月21日以后

出生）；其他人员年龄在25周岁以下（1979年11月21日以后出



生），学历条件按考录对象中第1、2款执行。 2、身体条件：

双侧裸眼视力在4.6以上或矫正视力5.0以上；男性身高不低

于168厘米；女性身高不低于158厘米。 三、考录程序和办法 

（一）报名与资格审查 1、报名办法。采取网上报名的方式

进行。网上报名时间为2005年11月21日至11月30日,考生直接

登陆江西省人事厅网站（www.jxrenshi.gov.cn）报名。 2、报

名注意事项。考生按照网上提示信息，如实填写报名登记表

，报名登记表提交48小时内，可在同一网站查询是否通过招

考部门的资格初审。 县级公安机关在编在岗未授衔人员，仅

限报考本人单位所在地的公安机关；设区市公安机关在编在

岗未授衔人员，仅限报考本市及其所辖县（市、区）公安机

关；省级公安机关在编在岗未授衔人员，可报考全省县以下

基层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在编在岗未授衔人员如不按公安机

关在编在岗未授衔人员条件报考者，可不受此条件限制。 3

、资格审查。各设区市公安局要根据规定的报考条件和招考

职位要求，认真审查报考者的资格条件。并在面试前5天内按

考生提供与职位要求相关的证件、材料,对照考生报名登记表

，对笔试合格进入面试的考生进行复审。 考生在资格复审时

必须提供的材料：大中专院校毕业生须提供身份证、毕业证

（历届）、学生证和毕业生就业推荐表（应届）；公安机关

在编在岗未授衔人员，需提供身份证、毕业证、单位同意报

考的证明材料，组织人事、编制部门对报考对象是否在编在

岗进行审核后出具的证明材料。 考录资格审查，贯穿于考录

工作全过程。凡发现考生与公告职位所要求的考录资格条件

不符的，取消其考录资格。 4、缴费。报考公安机关的考生

，在通过资格审查后，须缴纳专业科目报考费40元，按网上



提示与公共科目报考费一并缴纳。 （二）笔试 1、报考公安

机关的考生除参加公共科目笔试外，还须参加公安专业科目

笔试。公共科目笔试按省委组织部、省人事厅《关于2006年

度考试录用公务员的通知》规定执行。公安专业科目笔试在

省人事厅、各设区市人事局的指导下，由省公安厅和设区市

公安局负责组织实施。公安专业科目为《公安基础知识》，

考试用书为公安部编写的《公安基础知识》（修订本）。考

试采取闭卷笔试的方式进行，卷面满分为100分。 公安专业科

目笔试时间为2005年12月30日下午（考生按准考证上确定的

时间地点参加考试）。公共科目和公安专业科目成绩合成为

考生的笔试总成绩。 2、报考公安机关的考生，其笔试合格

分数线由省人事厅、省公安厅根据公共科目和公安专业科目

考试情况，划定合格分数线。笔试成绩达到合格分数线以上

者，方可按笔试成绩排序进入面试。 （三）面试 面试工作由

设区市人事局、公安局按照省委组织部、省人事厅《关

于200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的通知》和《公安机关录用人民

警察面试工作暂行规定》执行。 公共科目、公安专业科目和

面试成绩之和为考生考试总成绩。 （四）体能测评 1、参加

面试的考生，全部参加体能测评。 2、体能测评按照《公安

机关录用人民警察体能测评项目和标准》组织实施，其中二

项达标者视为合格。对招考特警的职位，经省公安厅、省人

事厅批准，体能测评标准可作特殊要求，具体在职位招考条

件中予以明确。 面试、体能测评结束后，按计划录用数从考

试总成绩高分到低分等额确定参加体检、考察对象。如考试

总成绩出现同分，则根据面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等额确定体

检和考察对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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